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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XX律师事务所经营活动有关情况的
声明

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XX律师事务所在XX年XX月XX日向贵局申报法律顾问，现作出承诺，我单位近3年经营活动中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的重大违法记录；通过“信用中国”(网站：www.creditchina.gov.cn/)等渠道查询，我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如发现我单位提供的声明函不实时，我单位将按照有关提供虚假材料的规定，接受处罚。
特此声明。


                 律所单位名称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或非法人组织负责人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或其授权委托人(签字或盖章)：   
                 XX年XX月XX日

